
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施辦法第十條附表一修正

規定

附表一: 動物繫留費收費基準

動 物 場地費

（新臺幣元／頭隻匹／日） 

檢測費

（新臺幣元／次／頭隻

匹）

其他費用

及備註 

犬、貓 四百六十元

一千五百元

注射狂犬病

疫苗費一百

四十元，植

入晶片費三

百元，外寄

生蟲處理費

三百五十元，

內寄生蟲處

理費二百五

十元

。

馬 一百八十元
二百元

騾、驢 一百七十元
二百元

牛 一百三十元
二百五十元

豬 五十元
二百元

鴕鳥 八十元
二百元

羊 六十元
二百元

兔 五十元
一百元

雞、鴨

鵝、火

雞

二十元
三百元/區

出生二

週內之

初生家

禽

一元
三百元/區

鳥類

（小型

廄舍）

一千八百元/間/日
（未滿十隻計收九百元/間/日） 二千三百元/間

鳥類

（大型

廄舍）

二千五百元/間/日
二千三百元/間



其他動物 依其體型大小

比照上述基準計收


